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9號

抗  告  人  林金財  

            林金池  

            林趙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吳秋德  

            吳石生  

            吳進發  

訴訟代理人  羅健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

20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

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

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

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之抗告，亦有準用，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同法第533條、第528條第2項規

定即明。又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

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

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700、

77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經本院以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

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相對人已於民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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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13年5月31日收受抗告狀繕本，本院復於113年8月30日

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後10日內就抗告狀之內容表示意見，

並於113年9月4日送達相對人，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

可稽，相對人則於113年9月14日、同年10月23日提出書狀陳

述意見。是本院於裁定前已予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自得逕

依兩造所述及卷證資料為審斷，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平時以開挖土機為業，於相對人共有新竹市○○段00

0地號土地（下稱838地號土地）上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尾

端之抗告人所有同段842、843、84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

土地）上放有200型挖土機（下稱系爭機具），相對人於112

年12月間於系爭道路上設置圍籬、鐵柱障礙物等物品，致系

爭道路現有寬度不足2.3公尺，抗告人林金池所有之系爭機

具亦因其寬達2.8米無法駛出，而停放於同段843號土地，除

使抗告人等有對外通行之困難外，生計亦受到重大損害。復

相對人於道路一側以鐵架封圍，另一側以鐵片封圍，鐵片封

圍之該側已有土石崩塌狀況，以一般自小客車出入已造成行

車之危險，原裁定未到現場履勘、測量，即遽作裁定，顯有

率斷之情形。再者，平時垃圾車均係通行系爭道路用以收集

垃圾，於相對人封路後，垃圾車已無法通過，難以維持生活

之基本需求，且系爭土地位置偏遠，家人如遇有醫療需求或

家中發生災害，救護車及消防車均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顯然

無法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113年5月26日抗告人家附近電線

桿起火，工程搶救車亦無法經過系爭道路進行搶修，以致斷

電時間延遲甚久，損害因之擴大。對比相對人等僅須將原先

為阻礙抗告人等通行之障礙物排除，而須支出微薄費用，抗

告人等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顯然較相對

人等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多。況相對人將系爭道路封

圍，係以損害抗告人通行為目的。爰提起抗告，並聲明：

　⒈原裁定廢棄。

　⒉請發回原審更為適當之裁定，或請鈞院自行裁定，抗告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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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相對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聲請狀附圖紅色斜線所示

範圍內（約10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移除，供抗告人通行

（即不得妨害抗告人通行）。

三、相對人則以：系爭道路雖設置圍籬，然其仍可供7人座自小

客車、3.5頓貨車載運大型作業機具順利通行，況一般高頂

救護車之車輛寬度，亦僅1.9米寬。又按現狀而言，另有一

行經相對人屋前之道路可供通行（下稱系爭替代道路），抗

告人之Benz休旅車、營業用多款卡車、工程救險車均可於系

爭替代道路通行無阻，抗告人稱垃圾車、搶救工程車無法前

行至其住所，並非事實。再者，抗告人所稱之挖土機長期以

來均未移動或有移動至他處使用之需求，抗告人所稱因相對

人於838地號土地設置圍籬而影響其生計、刻意損害其營生

為目的，均非事實。又抗告人所謂營生所需，係出於載運廢

棄物、廢土等個人特殊考量，實與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可能所受之交通、燃燒廢棄物對身體健康風險等損害間輕

重失衡，應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

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

之。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

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

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

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

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

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

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

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

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1

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

條、第526條第1、2項規定，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

應釋明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須債權人已為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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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明，而其釋明仍有不足，法院始得命供相當擔保後為定暫

時狀態處分。倘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未

予釋明，法院不得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等所有之系爭土地對外通行仰賴相對人所有之

838地號土地上之系爭道路，然系爭道路現遭相對人設置圍

籬阻礙通行等情，業據提出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相

片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至29頁），堪認兩造間就抗

告人是否有權通行838地號土地確有爭執，揆諸前揭說明，

堪認抗告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

明。

(二)惟就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

系爭道路設置圍籬，造成抗告人營業用之挖土機無法開出，

且系爭道路以鐵片封圍之部分已有土石崩塌狀況，造成抗告

人之生計受到重大損害、行車之危險，應有必要為保全處分

等情，固提出挖土機照片、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

25至35頁）。然觀之上開照片僅能得知有一挖土機置放於空

地上，就影響生計乙節，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公司登記資料，

亦未提出其確有因遭妨礙通行而受有損害之事證，無從認定

抗告人前揭主張為真。又依抗告人提出之土石崩塌照片，無

法判斷已造成行車危險而無法通行，抗告人復未能證明拆除

圍籬後即可防止土石崩塌之情形發生，難認抗告人有何重大

之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在。參以抗告人亦不否認系爭道

路現有寬度約有2公尺多，尚足供一般自小客車通行，顯見

抗告人確實得以透過系爭道路對外往來通行，難認上開圍

籬、鐵柱地上物有致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

存在，自無保全之必要性。

(三)抗告人另主張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搶救車無法通行系爭道

路，而有定暫時狀態防止重大損害發生之必要云云。然相對

人已留2.3米寬之系爭道路，足供一般通行使用（見原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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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121頁），又各地方政府因考量台灣地狹人稠、巷道

窄小，大型消防車輛通行不易，皆已添購小型消防、救護車

輛，且消防車亦得以拉水帶方式救災，難認系爭道路有因相

對人設置鐵皮圍籬而妨礙救災、救護之情事。抗告人雖稱11

3年5月26日工程搶救車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造成斷電時間甚

久，並提出Facebook截圖（見本院卷第37頁），然依相對人

提出之照片可知，工程救險車尚能通行往來系爭替代道路

（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足見並無抗告人所稱影響救災之

情形，難認抗告人及其家屬有何生命或財產之急迫危險發生

之可能性，尚無保全之必要性。而系爭土地為相對人所有，

則相對人為主張權利而設置鐵皮圍籬，縱造成抗告人生活有

些許不便，亦非係以損害抗告人權益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

用之情事。

(四)從而，抗告人未釋明有何因相對人未拆除鐵皮圍籬致生重大

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

抗告人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雖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惟所提證據

未能釋明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發生可能之定暫時狀態處

分原因存在，難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定要件相符，揆諸

前揭說明，即無從以供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其聲請相對人

應拆除系爭土地上之鐵皮圍籬等地上物，不得為妨害抗告人

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不予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

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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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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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9號
抗  告  人  林金財  
            林金池  
            林趙春  








相  對  人  吳秋德  
            吳石生  
            吳進發  
訴訟代理人  羅健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20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之抗告，亦有準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同法第533條、第528條第2項規定即明。又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700、77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本院以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相對人已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31日收受抗告狀繕本，本院復於113年8月30日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後10日內就抗告狀之內容表示意見，並於113年9月4日送達相對人，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相對人則於113年9月14日、同年10月23日提出書狀陳述意見。是本院於裁定前已予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自得逕依兩造所述及卷證資料為審斷，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平時以開挖土機為業，於相對人共有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838地號土地）上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尾端之抗告人所有同段842、843、84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放有200型挖土機（下稱系爭機具），相對人於112年12月間於系爭道路上設置圍籬、鐵柱障礙物等物品，致系爭道路現有寬度不足2.3公尺，抗告人林金池所有之系爭機具亦因其寬達2.8米無法駛出，而停放於同段843號土地，除使抗告人等有對外通行之困難外，生計亦受到重大損害。復相對人於道路一側以鐵架封圍，另一側以鐵片封圍，鐵片封圍之該側已有土石崩塌狀況，以一般自小客車出入已造成行車之危險，原裁定未到現場履勘、測量，即遽作裁定，顯有率斷之情形。再者，平時垃圾車均係通行系爭道路用以收集垃圾，於相對人封路後，垃圾車已無法通過，難以維持生活之基本需求，且系爭土地位置偏遠，家人如遇有醫療需求或家中發生災害，救護車及消防車均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顯然無法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113年5月26日抗告人家附近電線桿起火，工程搶救車亦無法經過系爭道路進行搶修，以致斷電時間延遲甚久，損害因之擴大。對比相對人等僅須將原先為阻礙抗告人等通行之障礙物排除，而須支出微薄費用，抗告人等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顯然較相對人等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多。況相對人將系爭道路封圍，係以損害抗告人通行為目的。爰提起抗告，並聲明：
　⒈原裁定廢棄。
　⒉請發回原審更為適當之裁定，或請鈞院自行裁定，抗告人願供擔保，相對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聲請狀附圖紅色斜線所示範圍內（約10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移除，供抗告人通行（即不得妨害抗告人通行）。
三、相對人則以：系爭道路雖設置圍籬，然其仍可供7人座自小客車、3.5頓貨車載運大型作業機具順利通行，況一般高頂救護車之車輛寬度，亦僅1.9米寬。又按現狀而言，另有一行經相對人屋前之道路可供通行（下稱系爭替代道路），抗告人之Benz休旅車、營業用多款卡車、工程救險車均可於系爭替代道路通行無阻，抗告人稱垃圾車、搶救工程車無法前行至其住所，並非事實。再者，抗告人所稱之挖土機長期以來均未移動或有移動至他處使用之需求，抗告人所稱因相對人於838地號土地設置圍籬而影響其生計、刻意損害其營生為目的，均非事實。又抗告人所謂營生所需，係出於載運廢棄物、廢土等個人特殊考量，實與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可能所受之交通、燃燒廢棄物對身體健康風險等損害間輕重失衡，應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第1、2項規定，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應釋明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須債權人已為前項釋明，而其釋明仍有不足，法院始得命供相當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倘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未予釋明，法院不得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等所有之系爭土地對外通行仰賴相對人所有之838地號土地上之系爭道路，然系爭道路現遭相對人設置圍籬阻礙通行等情，業據提出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相片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至29頁），堪認兩造間就抗告人是否有權通行838地號土地確有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堪認抗告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二)惟就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道路設置圍籬，造成抗告人營業用之挖土機無法開出，且系爭道路以鐵片封圍之部分已有土石崩塌狀況，造成抗告人之生計受到重大損害、行車之危險，應有必要為保全處分等情，固提出挖土機照片、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5頁）。然觀之上開照片僅能得知有一挖土機置放於空地上，就影響生計乙節，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公司登記資料，亦未提出其確有因遭妨礙通行而受有損害之事證，無從認定抗告人前揭主張為真。又依抗告人提出之土石崩塌照片，無法判斷已造成行車危險而無法通行，抗告人復未能證明拆除圍籬後即可防止土石崩塌之情形發生，難認抗告人有何重大之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在。參以抗告人亦不否認系爭道路現有寬度約有2公尺多，尚足供一般自小客車通行，顯見抗告人確實得以透過系爭道路對外往來通行，難認上開圍籬、鐵柱地上物有致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在，自無保全之必要性。
(三)抗告人另主張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搶救車無法通行系爭道路，而有定暫時狀態防止重大損害發生之必要云云。然相對人已留2.3米寬之系爭道路，足供一般通行使用（見原審卷第115、121頁），又各地方政府因考量台灣地狹人稠、巷道窄小，大型消防車輛通行不易，皆已添購小型消防、救護車輛，且消防車亦得以拉水帶方式救災，難認系爭道路有因相對人設置鐵皮圍籬而妨礙救災、救護之情事。抗告人雖稱113年5月26日工程搶救車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造成斷電時間甚久，並提出Facebook截圖（見本院卷第37頁），然依相對人提出之照片可知，工程救險車尚能通行往來系爭替代道路（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足見並無抗告人所稱影響救災之情形，難認抗告人及其家屬有何生命或財產之急迫危險發生之可能性，尚無保全之必要性。而系爭土地為相對人所有，則相對人為主張權利而設置鐵皮圍籬，縱造成抗告人生活有些許不便，亦非係以損害抗告人權益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
(四)從而，抗告人未釋明有何因相對人未拆除鐵皮圍籬致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抗告人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雖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惟所提證據未能釋明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發生可能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存在，難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定要件相符，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以供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其聲請相對人應拆除系爭土地上之鐵皮圍籬等地上物，不得為妨害抗告人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不予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9號
抗  告  人  林金財  
            林金池  
            林趙春  




相  對  人  吳秋德  
            吳石生  
            吳進發  
訴訟代理人  羅健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
20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
    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
    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
    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之抗告，亦有準用，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同法第533條、第528條第2項規
    定即明。又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
    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
    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700、
    77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經本院以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
    抗告人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相對人已於民國（下同
    ）113年5月31日收受抗告狀繕本，本院復於113年8月30日發
    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後10日內就抗告狀之內容表示意見，並
    於113年9月4日送達相對人，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
    稽，相對人則於113年9月14日、同年10月23日提出書狀陳述
    意見。是本院於裁定前已予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自得逕依
    兩造所述及卷證資料為審斷，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平時以開挖土機為業，於相對人共有新竹市○○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838地號土地）上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尾
    端之抗告人所有同段842、843、84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
    土地）上放有200型挖土機（下稱系爭機具），相對人於112
    年12月間於系爭道路上設置圍籬、鐵柱障礙物等物品，致系
    爭道路現有寬度不足2.3公尺，抗告人林金池所有之系爭機
    具亦因其寬達2.8米無法駛出，而停放於同段843號土地，除
    使抗告人等有對外通行之困難外，生計亦受到重大損害。復
    相對人於道路一側以鐵架封圍，另一側以鐵片封圍，鐵片封
    圍之該側已有土石崩塌狀況，以一般自小客車出入已造成行
    車之危險，原裁定未到現場履勘、測量，即遽作裁定，顯有
    率斷之情形。再者，平時垃圾車均係通行系爭道路用以收集
    垃圾，於相對人封路後，垃圾車已無法通過，難以維持生活
    之基本需求，且系爭土地位置偏遠，家人如遇有醫療需求或
    家中發生災害，救護車及消防車均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顯然
    無法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113年5月26日抗告人家附近電線
    桿起火，工程搶救車亦無法經過系爭道路進行搶修，以致斷
    電時間延遲甚久，損害因之擴大。對比相對人等僅須將原先
    為阻礙抗告人等通行之障礙物排除，而須支出微薄費用，抗
    告人等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顯然較相對
    人等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多。況相對人將系爭道路封圍
    ，係以損害抗告人通行為目的。爰提起抗告，並聲明：
　⒈原裁定廢棄。
　⒉請發回原審更為適當之裁定，或請鈞院自行裁定，抗告人願
    供擔保，相對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聲請狀附圖紅色斜線所示
    範圍內（約10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移除，供抗告人通行（
    即不得妨害抗告人通行）。
三、相對人則以：系爭道路雖設置圍籬，然其仍可供7人座自小
    客車、3.5頓貨車載運大型作業機具順利通行，況一般高頂
    救護車之車輛寬度，亦僅1.9米寬。又按現狀而言，另有一
    行經相對人屋前之道路可供通行（下稱系爭替代道路），抗
    告人之Benz休旅車、營業用多款卡車、工程救險車均可於系
    爭替代道路通行無阻，抗告人稱垃圾車、搶救工程車無法前
    行至其住所，並非事實。再者，抗告人所稱之挖土機長期以
    來均未移動或有移動至他處使用之需求，抗告人所稱因相對
    人於838地號土地設置圍籬而影響其生計、刻意損害其營生
    為目的，均非事實。又抗告人所謂營生所需，係出於載運廢
    棄物、廢土等個人特殊考量，實與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可能所受之交通、燃燒廢棄物對身體健康風險等損害間輕
    重失衡，應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
    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
    。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
    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
    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
    比例原則確認之。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
    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
    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
    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
    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1號
    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
    、第526條第1、2項規定，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應
    釋明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須債權人已為前項釋
    明，而其釋明仍有不足，法院始得命供相當擔保後為定暫時
    狀態處分。倘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未予
    釋明，法院不得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等所有之系爭土地對外通行仰賴相對人所有之
    838地號土地上之系爭道路，然系爭道路現遭相對人設置圍
    籬阻礙通行等情，業據提出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相
    片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至29頁），堪認兩造間就抗
    告人是否有權通行838地號土地確有爭執，揆諸前揭說明，
    堪認抗告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
(二)惟就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
    系爭道路設置圍籬，造成抗告人營業用之挖土機無法開出，
    且系爭道路以鐵片封圍之部分已有土石崩塌狀況，造成抗告
    人之生計受到重大損害、行車之危險，應有必要為保全處分
    等情，固提出挖土機照片、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
    25至35頁）。然觀之上開照片僅能得知有一挖土機置放於空
    地上，就影響生計乙節，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公司登記資料，
    亦未提出其確有因遭妨礙通行而受有損害之事證，無從認定
    抗告人前揭主張為真。又依抗告人提出之土石崩塌照片，無
    法判斷已造成行車危險而無法通行，抗告人復未能證明拆除
    圍籬後即可防止土石崩塌之情形發生，難認抗告人有何重大
    之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在。參以抗告人亦不否認系爭道
    路現有寬度約有2公尺多，尚足供一般自小客車通行，顯見
    抗告人確實得以透過系爭道路對外往來通行，難認上開圍籬
    、鐵柱地上物有致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
    在，自無保全之必要性。
(三)抗告人另主張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搶救車無法通行系爭道
    路，而有定暫時狀態防止重大損害發生之必要云云。然相對
    人已留2.3米寬之系爭道路，足供一般通行使用（見原審卷
    第115、121頁），又各地方政府因考量台灣地狹人稠、巷道
    窄小，大型消防車輛通行不易，皆已添購小型消防、救護車
    輛，且消防車亦得以拉水帶方式救災，難認系爭道路有因相
    對人設置鐵皮圍籬而妨礙救災、救護之情事。抗告人雖稱11
    3年5月26日工程搶救車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造成斷電時間甚
    久，並提出Facebook截圖（見本院卷第37頁），然依相對人
    提出之照片可知，工程救險車尚能通行往來系爭替代道路（
    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足見並無抗告人所稱影響救災之情
    形，難認抗告人及其家屬有何生命或財產之急迫危險發生之
    可能性，尚無保全之必要性。而系爭土地為相對人所有，則
    相對人為主張權利而設置鐵皮圍籬，縱造成抗告人生活有些
    許不便，亦非係以損害抗告人權益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
    之情事。
(四)從而，抗告人未釋明有何因相對人未拆除鐵皮圍籬致生重大
    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
    抗告人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雖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惟所提證據
    未能釋明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發生可能之定暫時狀態處
    分原因存在，難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定要件相符，揆諸
    前揭說明，即無從以供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其聲請相對人
    應拆除系爭土地上之鐵皮圍籬等地上物，不得為妨害抗告人
    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不予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9號
抗  告  人  林金財  
            林金池  
            林趙春  




相  對  人  吳秋德  
            吳石生  
            吳進發  
訴訟代理人  羅健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20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之抗告，亦有準用，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同法第533條、第528條第2項規定即明。又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在內，不以抗告法院行準備或言詞辯論程序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700、77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本院以112年度竹全字第2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相對人已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31日收受抗告狀繕本，本院復於113年8月30日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後10日內就抗告狀之內容表示意見，並於113年9月4日送達相對人，有本院函文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相對人則於113年9月14日、同年10月23日提出書狀陳述意見。是本院於裁定前已予兩造陳述意見之機會，自得逕依兩造所述及卷證資料為審斷，合先敘明。
二、抗告意旨略以：
　　抗告人平時以開挖土機為業，於相對人共有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838地號土地）上道路（下稱系爭道路）尾端之抗告人所有同段842、843、84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放有200型挖土機（下稱系爭機具），相對人於112年12月間於系爭道路上設置圍籬、鐵柱障礙物等物品，致系爭道路現有寬度不足2.3公尺，抗告人林金池所有之系爭機具亦因其寬達2.8米無法駛出，而停放於同段843號土地，除使抗告人等有對外通行之困難外，生計亦受到重大損害。復相對人於道路一側以鐵架封圍，另一側以鐵片封圍，鐵片封圍之該側已有土石崩塌狀況，以一般自小客車出入已造成行車之危險，原裁定未到現場履勘、測量，即遽作裁定，顯有率斷之情形。再者，平時垃圾車均係通行系爭道路用以收集垃圾，於相對人封路後，垃圾車已無法通過，難以維持生活之基本需求，且系爭土地位置偏遠，家人如遇有醫療需求或家中發生災害，救護車及消防車均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顯然無法防止重大損害之發生。113年5月26日抗告人家附近電線桿起火，工程搶救車亦無法經過系爭道路進行搶修，以致斷電時間延遲甚久，損害因之擴大。對比相對人等僅須將原先為阻礙抗告人等通行之障礙物排除，而須支出微薄費用，抗告人等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可獲得確保之利益，顯然較相對人等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多。況相對人將系爭道路封圍，係以損害抗告人通行為目的。爰提起抗告，並聲明：
　⒈原裁定廢棄。
　⒉請發回原審更為適當之裁定，或請鈞院自行裁定，抗告人願供擔保，相對人應將系爭土地上如聲請狀附圖紅色斜線所示範圍內（約10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移除，供抗告人通行（即不得妨害抗告人通行）。
三、相對人則以：系爭道路雖設置圍籬，然其仍可供7人座自小客車、3.5頓貨車載運大型作業機具順利通行，況一般高頂救護車之車輛寬度，亦僅1.9米寬。又按現狀而言，另有一行經相對人屋前之道路可供通行（下稱系爭替代道路），抗告人之Benz休旅車、營業用多款卡車、工程救險車均可於系爭替代道路通行無阻，抗告人稱垃圾車、搶救工程車無法前行至其住所，並非事實。再者，抗告人所稱之挖土機長期以來均未移動或有移動至他處使用之需求，抗告人所稱因相對人於838地號土地設置圍籬而影響其生計、刻意損害其營生為目的，均非事實。又抗告人所謂營生所需，係出於載運廢棄物、廢土等個人特殊考量，實與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可能所受之交通、燃燒廢棄物對身體健康風險等損害間輕重失衡，應無保全之必要性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0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第526條第1、2項規定，債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應釋明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須債權人已為前項釋明，而其釋明仍有不足，法院始得命供相當擔保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倘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未予釋明，法院不得因其陳明願供擔保，而為定暫時狀態處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3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等所有之系爭土地對外通行仰賴相對人所有之838地號土地上之系爭道路，然系爭道路現遭相對人設置圍籬阻礙通行等情，業據提出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相片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7至29頁），堪認兩造間就抗告人是否有權通行838地號土地確有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堪認抗告人就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已為相當之釋明。
(二)惟就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部分，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系爭道路設置圍籬，造成抗告人營業用之挖土機無法開出，且系爭道路以鐵片封圍之部分已有土石崩塌狀況，造成抗告人之生計受到重大損害、行車之危險，應有必要為保全處分等情，固提出挖土機照片、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5頁）。然觀之上開照片僅能得知有一挖土機置放於空地上，就影響生計乙節，抗告人未提出任何公司登記資料，亦未提出其確有因遭妨礙通行而受有損害之事證，無從認定抗告人前揭主張為真。又依抗告人提出之土石崩塌照片，無法判斷已造成行車危險而無法通行，抗告人復未能證明拆除圍籬後即可防止土石崩塌之情形發生，難認抗告人有何重大之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在。參以抗告人亦不否認系爭道路現有寬度約有2公尺多，尚足供一般自小客車通行，顯見抗告人確實得以透過系爭道路對外往來通行，難認上開圍籬、鐵柱地上物有致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形存在，自無保全之必要性。
(三)抗告人另主張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搶救車無法通行系爭道路，而有定暫時狀態防止重大損害發生之必要云云。然相對人已留2.3米寬之系爭道路，足供一般通行使用（見原審卷第115、121頁），又各地方政府因考量台灣地狹人稠、巷道窄小，大型消防車輛通行不易，皆已添購小型消防、救護車輛，且消防車亦得以拉水帶方式救災，難認系爭道路有因相對人設置鐵皮圍籬而妨礙救災、救護之情事。抗告人雖稱113年5月26日工程搶救車無法通過系爭道路，造成斷電時間甚久，並提出Facebook截圖（見本院卷第37頁），然依相對人提出之照片可知，工程救險車尚能通行往來系爭替代道路（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足見並無抗告人所稱影響救災之情形，難認抗告人及其家屬有何生命或財產之急迫危險發生之可能性，尚無保全之必要性。而系爭土地為相對人所有，則相對人為主張權利而設置鐵皮圍籬，縱造成抗告人生活有些許不便，亦非係以損害抗告人權益為主要目的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
(四)從而，抗告人未釋明有何因相對人未拆除鐵皮圍籬致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抗告人之主張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抗告人雖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惟所提證據未能釋明有何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發生可能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因存在，難認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定要件相符，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以供擔保補其釋明之不足，其聲請相對人應拆除系爭土地上之鐵皮圍籬等地上物，不得為妨害抗告人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不予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